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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特殊群體孕婦生育指導及事故傷害防制 

實行對象 

1. 本市之新住民、身心障礙婦女及其家庭成員。 

2. 家中有6歲以下幼兒的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之家庭。 

3. 成為通譯原之未受訓新住民婦女及現有之通譯員 

目的 

1.考量新住民在剛入境時，可能因為語言、文化及風俗習慣等，較易有

健康服務措施之利用不足或因醫療資訊取得困難及就醫障礙。故本市

透過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減少溝通障礙，也讓新住民婦女感受到同

鄉的關懷，避免新住民婦女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

題。 

2.本市投注心力關心新住民及原住民之居家安全環境，地段護理師或通

譯員進行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評估、結合醫療院所辦理居家安全宣導活

動…等，以提升居家安全。 

3.確保身心障礙婦女生育過程中應獲得的資源及協助，針對身心障礙者

孕期期間及後，配合國健署及社家署提供需求個案，由公衛護理師主

動關懷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如有社政需求者，協助其個案進一步的轉

介安置。 

策略 

一、 落實身心障礙、新住民及原住民懷孕婦女生育健康衛教指導及諮
詢： 
1. 各區衛生所依名冊進行關懷訪視並將資料鍵入管理整合系統。 
2. 訪視內容依國民健康署衛教手冊進行產前、產後孕產婦重點衛

教事項並提供孕產婦諮詢資訊平台。 
3. 關懷個案是否定期產檢，遇有特殊情形則由本局人員持續追蹤

關懷。 
4. 與社會局建置轉介網絡，經評估個案為高風險及脆弱家庭則透

過「關懷ｅ起來」通報社會局，共同提供所需之服務。 
二、 新住民、原住民婦女建卡管理： 

1. 落實新住民及原住民婦幼健康建卡管理，提供一般性健康指導
與生育保健指導與諮詢。 

2. 輔導新住民納入全民健保；提供設籍前未納保新住民婦女之產
前檢查，提升產檢利用率。 



三、 培訓新住民婦女生育保健通譯員及工作人員增能研習，提供多元化
生育保健服務。 

四、 家中含有６歲以下原住民及新住民等族群之居家安全環境檢核及一
氧化炭中毒宣導。 

 


